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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英國的 “內閣制度 ”有 4大原則支持，分別是內閣權力共享 (一群內閣
成員共同行事 )、國會主導、部長 (即 “內閣大臣 ”)負責制及集體負責制。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下稱 “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高
級官員問責制 ”的建議並無提出這 4項可視為英國政治問責制特徵的要
點。本意見書旨在從香港特區的層面探討該等問題。

行政會議成員共享權力

在擬議的問責制下，香港特區政治任命的官員亦將為行政會議成
員，類似英國制度的內閣成員。不過，該等獲任命人士實際上會否依
從權力共享的原則，則並不清楚。據Simon James所述，

權力共享意味結合多人的能力及經驗，而非僅依賴一人。該原則
旨 在 防 止 魯 莽 或 草 率 的 舉 動 ， 減 低 出 現 一 人 獨 攬 大 權 的 危
險……，它與部長與部門之間在政策層面上作出廣泛協調的需要
配合得天衣無縫。不過，該原則的缺點是造成延誤，因為由一人
作決定總較由一群人作決定快……。權力共享並不抹煞一兩位成
員表現出眾的情況：任何委員會的主席通常都會積極參與委員會
的工作，而其他成員則會作出不同程度的參與。

在香港，權力共享在行政會議成員中似乎是較弱的一環。行政長
官辦公室最近便不同意由某名行政會議成員所領導的房屋協會的政策
方向。此外，日後在問責制度下的行政會議會否成立委員會，在政策
層面上向 “政治任命官員 ”提供意見，亦不清晰。

英國的制度提供了三方面啟示：第一，行政會議的 “政治任命官員 ”
須對權力共享的原則變得更為敏銳。第二，在問責制度下，行政長官
辦公室的地位仍有欠清晰。該辦公室可繼續擔當行政長官秘書處的角
色，但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卻可能須更改職稱，例如改稱行
政長官首席私人秘書。鑒於 “政治任命官員 ”會向市民公布自己的政
策，新聞統籌專員的角色亦可能須予調整。這表示在公開場合，新聞
統籌專員可能要較以往更為低調。不過，將來的新聞統籌專員會否陪
同行政長官出席行政會議，仍不清楚。此外， “政治任命官員 ”如需行
政職員或私人助理輔助，便可能會自行招聘，但這樣做可能會招致公
眾批評。不然， “政治任命官員 ”便可能需要依賴其轄下部門提供行政
支援。總而言之，行政長官辦公室在問責制度下的角色仍有待探討。

另一問題是，身為 “政治任命官員 ”的行政會議成員會否成立委員
會，一如英國的內閣委員會。香港特區目前的政體特色，便是設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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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諮詢委員會，但該等委員會可予改組，轉而向 “政治任命官員 ”提
供研究支援，並在政策層面上提供意見。現時，香港特區某些諮詢委
員會的影響力很大，但一些卻比較低調。在 “問責制度 ”下，部分諮詢
委員會可能須予改組，並撥歸 “政治任命官員 ”的職責範圍。

議會的重要性

英國由國會主導，但香港特區現在和將來的情況均不會如此，相
對於行政機關而言，立法會仍然處於弱勢。在問責制度下，政府須考
慮是否把與政府意見相近的立法會議員提名出任 “政治任命官員 ”。提
名支持政府的立法會議員，可組成親政府的黨派聯盟或執政黨，此舉
不但有助政府法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而最重要的是可把親政府及反
政府的政黨清楚劃分。

政府建議 “政治任命官員 ”須在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這是朝向建
立此類執政黨派聯盟的第一步。此舉亦有助為香港特區培訓從政人
士。

“部長負責制 ”

英國的部長須就其部門的政策及行動向國會負責，香港特區若採
用問責制度，亦應跟隨這樣的做法。Simon James表示，“英國多年來一
直堅持部長須為其轄下官員的所作所為負責，而不論其當時是否知
情 ”。時移勢易， “他們現時只須對本身所作的決定或其制訂的政策所
引致的決定，以及輕微的行政失誤負責，而無須對其官員所作而其一
無所知的劣行負責 ”。簡言之，英國的職責劃分仍不清晰。

在香港特區， “政治任命官員 ”與公務員之間的職責劃分，亦大有
可能繼續糢糊不清。不把 “政治任命官員 ”與其所領導的公務員的職責
清楚劃分，會令香港的情況變得複雜。此外，政府如何劃分 “政治任命
官員 ”與房屋委員會及醫院管理局等其他半政府機構的關係，亦不清
晰。除非有更明確的職責劃分，否則 “政治任命官員 ”與公務員之間，
以及他們與半政府機構的首長或法定組織的主管之間的職責劃分，仍
有欠清晰。當出現政策失誤時，便不知誰人應引咎辭職。

集體負責制

在香港特區，集體負責制的原則有時不獲嚴格遵守，因為行政會
議成員可能會各自發表看似矛盾的意見。在採用問責制後，此項原則
會否獲較嚴格遵守，仍不清晰。但一個要顯得強勢的政府必須嚴格依
循集體負責的原則。

結論

本意見書概述有關實施 “問責制度 ”的多項問題，而該等問題尚未
在社會上經過充分討論。除非香港特區政府決意試行由支持建制的黨
派聯盟所領導的政府，以及在實施 “問責制度 ”後政黨之間的職責能明
確劃分，否則香港所推行的制度很可能是上述 4項原則一個已褪色的版
本。


